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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管制資訊研討會(Regulatory Information Conference，簡稱 RIC會議)

為美國核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簡稱 NRC)每年例行辦理的

研討會，由其下的核子反應器管制署 (Office of Nuclear Reactor 

Regulation)及核能管制研究署(Office of Nuclear Regulatory Research)

聯合主辦，開放各國核能管制機關、核能研究機構、核能工業界、核能電廠

業主與民間團體等參與。RIC 會議為國際核能界之年度盛事，不但美國產官

學界齊聚一堂，共同研討這一年來關注的管制議題，也提供各國核能界人士

彼此交流的機會。今年是第 34 屆 RIC 會議，由於 COVID-19 疫情影響，採虛

擬會議(virtual meeting)方式於 2022年 3月 8日至 3月 10 日舉行，共有超

過 3,600 人註冊參加。 

本報告內容為奉派參加 NRC 主席 Christopher Hanson 先生、委員 Jeff 

Baran 先生、委員 David A. Wright 先生及營運長 Dan Dorman 先生分別主講

之 4場專題演說，以及「T2–Licensing and Oversight Lessons from the 

Pandemic」、「T8–Making Effective Decisions in Using Defense in 

Depth, Safety Margins, and Risk! 」、「W14–Reactor Decommissioning: 

Planning for Tomorrow」、「W16–Be riskSMART: Real Examples and Real 

Impacts」、「TH21-Are We Observing More Extreme Weather Events that 

Affect the Risk of Nuclear Power Plants?」等 5場技術會議之內容摘要

及心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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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管制資訊研討會(Regulatory Information Conference，簡稱 RIC會議)為

美國核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簡稱 NRC)每年例行辦理的研討

會，由其下的核子反應器管制署(Office of Nuclear Reactor Regulation)及

核能管制研究署(Office of Nuclear Regulatory Research)聯合主辦，開放各

國核能管制機關、核能研究機構、核能工業界、核能電廠業主與民間團體等參

與。RIC 會議為國際核能界之年度盛事，不但美國產官學界齊聚一堂，共同研

討這一年來關注的管制議題，也提供各國核能界人士彼此交流的機會。今年是

第 34屆 RIC會議，由於 COVID-19 疫情影響，採虛擬會議(virtual meeting)方

式於 2022 年 3月 8日至 3月 10 日舉行，共有超過 3,600人註冊參加。 

本次奉派參加之 4 場專題演說及 5 場技術會議，議題內容涉及 NRC 組織轉

型、COVID-19 疫情期間管制、風險告知管制、核電廠除役管制、極端氣候危害

等，亦為我國目前或未來可能面臨的管制議題。會議中 NRC 與國際其他核能國

家管制機關的處理經驗與因應措施等，皆可作為我國辦理相關事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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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2022 年美國核管會第 34 屆管制資訊研討會於美國時間 3 月 8 日至 10 日舉

辦。本次會議因考量新冠疫情，改以線上方式進行，出國計畫參與項目與人員

分工列表如下。 

日期 
日期 

(美國時間) 
議程 

出國計畫參

與人員 

3/8 
8:30 a.m. 

–9:30 a.m. 

開幕暨 NRC主席 Christopher Hanson 先

生演講 

(Opening Session Welcome and 

Introductory Remarks) 

張禕庭技正 

 
9:45 a.m. 

–10:30 a.m. 

NRC 委員 Jeff Baran先生演講 

(Commissioner Plenary) 
張禕庭技正 

 
10:45 a.m 

.–11:30 a.m. 

NRC 委員 DAVID A. WRIGHT先生演講 

(Commissioner Plenary) 
張禕庭技正 

 
1:00 p.m. 

–2:30 p.m. 

技術會議(Technical Sessions) 

T2–Licensing and Oversight Lessons 

from the Pandemic 

吳文雄技士 

 
3:00 p.m. 

–4:30 p.m. 

技術會議(Technical Sessions) 

T8–Making Effective Decisions in 

Using Defense in Depth, Safety 

Margins, and Risk!  

吳文雄技士 

3/9 
8:00 a.m.–

8:45 a.m. 

NRC 營運長 Dan Dorman先生演講 

Preparing for Tomorrow as a Modern 

Risk-Informed Regulator  

吳文雄技士 

 
1:00 p.m. 

–2:30 p.m. 

技術會議(Technical Sessions) 

W14–Reactor Decommissioning: 

Planning for Tomorrow  

張禕庭技正 

 
3:00 p.m. 

–4:30 p.m 

技術會議(Technical Sessions) 

W16–Be riskSMART: Real Examples 

and Real Impacts 

張禕庭技正 

3/10 
8:30 a.m. 

–10:00 a.m. 

技術會議(Technical Sessions) 

TH21–Are We Observing More Extreme 

Weather Events that Affect the 

Risk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吳文雄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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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紀要 

此次參加美國核管會第 34屆管制資訊研討會過程分述如下。 

一、專題演說 

(一)開幕暨 NRC 主席 Christopher Hanson 先生演講 

首先由核子反應器管制署(Office of Nuclear Reactor Regulation)署

長 Andrea Veil 女士說明此次為第 34屆 RIC會議，今天也是國際婦女節，謝

謝所有讓世界持續運作的女性，並代表 NRC歡迎參與會議人員。 

另一位共同主持人為核能管制研究署(Office of Nuclear Regulatory 

Research)署長 Ray Furstenau 先生，他表示超過 3,600 人註冊參與本次會

議，期待未來兩天半的會議討論。接下來由保安與事件應變署(Office of 

Nuclear Security and Instance Response) Joseph Goodridge 先生獻唱美

國國歌。 

主持人說明接下來的 2 天半會議，將包括全體會議及 30 場分組技術會

議，接著介紹 NRC主席 Christopher Hanson先生之經歷與學歷，他於 2020年

6 月起擔任 NRC 委員，2021 年 1 月 20 日上任 NRC 主席，本場次很榮幸邀請他

發表演說。 

Christopher Hanson 先生演說開始先感謝舉辦會議的相關工作人員，也

謝謝女性同仁對核能管制政策的貢獻，他也重申對性別平等的承諾。接著他

提到烏克蘭情勢，他贊同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總署長 Grossi 先生的擔憂，

也響應他的呼籲，俄羅斯應避免危害核物料的安全，或者核電廠的安全運

作。NRC 將會持續與美國政府監視情況，也會與烏克蘭核能管制單位站在一

起，支持烏克蘭，保護、維持、恢復核電廠之安全運轉。 

接著他提到擔任 NRC 主席一職，對 NRC 的規劃為風險告知管制，組織轉

型與多元共融(diversity inclusion)，要透過管制獨立性、資料數據與人力

資源來建構，今年度他強調程序、當責與合法(process, accountability, 

and legitimacy)，進一步打造基礎。 

就管制獨立性，他提到因為氣候變遷和能源安全議題，許多人視核能為

清潔能源，希望能讓新型反應器快速啟用。但如果核電工業沒有施予應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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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那麼很可能變成泡沫。NRC 須維持為獨立管制機關，秉持安全目標任

務，不能被外界動搖。他也提及獨立不是孤立，獨立性對管制有效性以及獲

得大眾信任是很重要的。核能一向是敏感性議題，烏克蘭事件導致民眾產生

疑慮，可能影響美國民眾對核電工業風險的看法，為了解大眾疑慮，NRC 必

須關注相關資訊或假新聞。 

就資料數據應用於管制方面，他提到過去幾年有重要進展，即以風險告

知、績效基準管制架構來研擬對進步型反應器之管制，NRC 將建立 10 CFR 

Part 53 法規，更廣泛地運用機率風險評估。 

就人力資源方面，NRC 必須持續投資人力資源上，包括個人專業培養以

及現有員工經驗傳承。自 2014 年起，NRC 已減少 20%人力，但是外界正快速

進行新型反應器的設置，NRC 必須做好準備，調整內部資源配置。他認為轉

型並不是減少管制或減少人力，而是依據資料數據及專業，來做出更好的管

制決策，例如以上述風險重要性來決定管制重點。NRC 面臨的人力老化問

題，目前有 24%人員超過 60 歲，55%超過 50 歲，然而職掌上面對現有核電廠

的除役管制或申請延長運轉執照至 80 年、新型輕水式反應器設計有很多與現

有反應器不同，其申照的法規建置；進步型反應器經過數十年對燃料與材料

之研究與開發，未來可能大大擴展核電的經濟性，在鈾濃縮、燃料製造與運

輸等，以上事項均是未來必須面對的挑戰，與人力資源習習相關。 

在程序方面，NRC 作業方式必須轉型，以因應新的需求，而且不能喪失

職責。社會大眾以及企業都會受益於可信賴的、獨立的管制機關。核能安全

是認知問題，我們知道什麼？我們怎麼知道的？這些與其他部分對於民眾是

一樣重要的。一般而言民眾不太了解技術細節，但他們比較能知道程序。程

序，是當管制單位得出結論時，民眾知道可以信賴的一環。另外，對於 NRC

審查人員來說，NRC 不是只看到業者所宣稱的安全性，更重要的是，要確認

得出這個結論的方法論。 

最後他提到有幾件事是必須做的，如維持機關價值，保持良好的管制、

獨立性、開放性、高效率、資訊透明與可靠性，也要持續採風險告知式管

制，以聚焦在最具安全性的議題。 

(二)NRC委員 Jeff Baran 先生演講 

本場主持人為核能管制研究署 (Office of Nuclear Regul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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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署長 Ray Furstenau 先生，開場由他介紹演說人 NRC 委員 Jeff 

Baran 先生之經歷與學歷。Jeff Baran 先生係於 2014年 10 月 14日開始任職

於 NRC，目前任期至 2023年 6月 30日。任職期間主要的負責領域為安全與保

安、核電廠除役之監管、NRC 決策之開放與透明、促進環境正義、新技術之

審查與監督等。 

Jeff Baran 先生之演講首先仍同樣表達要與烏克蘭的人民及核能管制機

關站在一起。隨後他提到 NRC的首要任務，包括氣候變遷、應對 COVID-19疫

情以及追求環境正義。 

由於許多氣候變遷的政策都涉及核電，他表示無論使用核能佔比的多

寡，NRC 關注的焦點均為核能安全。NRC 在兩方面具有角色，即運轉中機組及

新核能電廠，審查運轉中機組的執照更新申請(允許機組運轉至 80 年)將是

NRC 高優先度的業務。另外新燃料申照是另一個關注焦點。燃料廠家與持照

者正在發展更高濃縮度的燃料，可使壓水式核能電廠燃料週期提昇為 24 個

月。同時提高燃料事故時承受較高溫度以及電廠全黑下耐受時間。他期望更

新 10 CFR 50.46(c)，以助新燃料使用。目前 NRC 僅認可兩種燃料護套，即

Zircaloy 與 ZIRLO，也僅認可一種燃料丸(即 uranium oxide 型式)，但是製

造廠家正在尋求其他護套與燃料丸材料。由於法規上尚未同意新燃料，故業

者需要以豁免案方式提出申請，相關作業期程較長。10 CFR 50.46(c)法規更

新後，將採技術中立、績效基準的方式，適用於所有護套與燃料設計，申請

者無需再提出現行法規的豁免申請。相關法規研擬有另一個因素，即燃料溫

度與氧化限值在目前規範內可能不夠嚴謹。對於新核能電廠，在設計上更具

安全性，但 NRC需先建立適當的管制體系(10 CFR Part 53)，來審查並確保

進步型核反應器的運轉安全。 

談到 COVID-19 疫情，過去兩年 NRC 業務大量採用視訊方式，歸功於資訊

部門才得以有效運作。現今駐廠視察員已回到電廠，區域辧公室人員恢復實

體視察。NRC 視察員認為現場直接視察，比起遠距視察效果更佳，有些議題

無法由遠距視察所發現。實際看到電廠人員執行與透過螢幕影像或是只看到

書面資料，仍有差距。他提到有品質的視察，現場視察是無可取代的。 

在追求環境正義部分，為當前的政策，NRC 內部也有環境正義小組

(Staff Environmental Justice Team)來負責相關事務的推動，從 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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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n先生談話內容，目前 NRC未有具體成果，但是他相信需要往環境正義的

方向前進，並且要能傾聽那些未能列席會議的社區居民的聲音。 

談到人力問題，目前每年因退休減少 6%到 8%人力，意即需從外部招攬約

200人來維持工作人力，今年甚至需要接近 300人。雖然這是個議題，但從另

一方面來看，人員更替增加單位包容性，也帶進另外一個世代的人員。最後

他總結，未來仍有很多工作等待進行，NRC 仍將秉持核心使命，即保護公共

健康、安全和環境。 

(三)NRC委員 DAVID A. WRIGHT 先生演講 

本場主持人為核子反應器管制署 (Office of Nuclear Reactor 

Regulation)署長 Andrea Veil 女士，開場由她介紹演說人 NRC委員 David A. 

Wright 先生之經歷與學歷。David A. Wright 先生係在 2018 年 5 月 24 日起

擔任 NRC委員，目前任期至 2025 年 6月 30日。 

David A. Wright先生表示 NRC正在處理新的核電廠和醫療技術，延長現

有核電廠的執照，以及預期內或預期外的設施除役，還有許多其他問題，包

括網路和實體安全。對 NRC 而言，這是一個忙碌的時代和單位歷史上的重要

時刻。他期待能有目標、目標規劃和執行計劃，來完成相關工作。 

他提到如果最近幾年教會了我們什麼，就是改變是不可避免的，必須加

以適應。以這次 RIC 會議為例，原本規劃為實體會議，但是因 Omicron 病毒

改變了這一點。但是他認為，變化和挑戰，可以協助讓最終的目標變得更遠

大。 

另外，合理確保安全是 NRC 的主要目標，但是過去幾年 NRC 還有其他目

標，其中之一為轉型。轉型進行著眼於四個方面，包括招聘人員維持人力、

採用更多風險告知決策、建立創新的文化、以及採用新的和現有的資訊科技

資源等。 

目前有很多州與聯邦議員支持或正在推動新型核反應器與技術，廠家與

持照者也正在發展不同的設計與概念。他們關心是否以及何時可以建立有效

的監管體系，NRC 是這部分工作的核心。NRC 在這方面的眾多努力之一，為依

核能創新和現代化法案(Nuclear Energy Innovation and Modernization 

Act, 簡稱 NEIMA)，制定新的 10 CFR Part 53 法規。但是這個法規草案目前

收到利害關係人之評論，認為內容還有太多困難需要處理。David A. 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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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提到 NRC 雖為獨立安全管制機關，追求安全的目標很明確，但是仍然必

須知道外部政府組織的目標，國會、能源部與 NRC 是互相連結的。在建立

Part 53法規時可以參考 Part 52 法規建立之經驗，嘗試簡化管制為一階段管

制流程，NRC不要成為新技術的障礙。 

他提到 NRC 幕僚為受過高度訓練的技術人員，知道 NRC 的安全目標。當

面對與外界的不一樣意見時，NRC 幕僚會提出判斷的基礎，來回應利害關係

人理由，他要謝謝幕僚會考量運轉經驗、數據、視察發現、專業判斷、風險

資料、公眾意見、利害關係人回饋等，來產生新的規範以符合 NRC 任務。最

後他總結，NRC 已設定轉型目標，將轉變為現代化且採風險告知的管制單

位，這不是一蹴可幾的事，他鼓勵 NRC 幕僚能夠採納相關回饋，調整計畫，

並且切實來執行。 

(四)NRC營運長(Executive Director for Operation，EDO)Dan Dorman 先生

「Preparing for Tomorrow as a Modern Risk-Informed Regulator」

演講 

本場主持人為核能管制研究署 (Office of Nuclear Regulatory 

Research)署長 Ray Furstenau 先生，開場由他介紹演說人 NRC 營運長 Dan 

Dorman 先生之學經歷，Dan Dorman 先生自 1991年起於 NRC 任職，自 2021年

起擔任 NRC營運長。 

Dan Dorman先生提到 NRC採用之 Be riskSMART的架構，利用數據分析來

凸顯管制上值得關注及需改善的領域，且正在創新流程，考慮不同的觀點及

充分探討的選項，以做出及時的決策。在 2021 年，儘管有 COVID-19 疫情帶

來的挑戰，NRC 仍然持續且成功地完成使命，並持續執行風險告知的監管方

法，以確保視察員、現場人員及當地社區的健康及安全。到現場視察仍然是

首選的視察方式，與 COVID-19 疫情爆發第一年相比，NRC 增加了現場視察的

比例，但仍靈活運用混合視察(利用遠端工具)的方式。 

在核電廠除役管制方面，自前次 RIC 會議以來，NRC 同意 Humboldt Bay

核電廠的執照終止，該電廠的場址已外釋，並作為非限制性使用。另外，先

前決定要除役的核電廠最近有一些計畫改變，例如伊利諾州最近通過能源法

案後，Exelon Generation 公司宣布 Byron 及 Dresden 兩座核電廠將繼續運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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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能技術方面，NRC在 2021年向位於 8個州的 10家學術機構提供超過

540萬美元的研發補助金，其中之一的俄勒岡州立大學最近才向 NRC介紹有關

核子反應器設施網路安全(Cyber Security)的研究成果，藉由風險告知的方

式讓 NRC 人員了解核子反應器設施儀控系統網路的漏洞。另外也積極參與國

際組織(如國際原子能總署、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核能署)，以貢獻管制及技

術的專業知識。去年夏天，NRC發布了 2021年至 2025年的國際策略，其中詳

細說明為了促進及維持與國際組織合作所做的努力。NRC 與加拿大核能安全

委員會合作非常密切，聯合發布了兩份有關小型模組化反應器 (Small 

Modular Reactors)及新型核子反應器的技術文件。 

作為現代化的風險告知管制機構，NRC 將持續在多元、包容及創新的環

境中達成使命，有關達成這個使命的 2022年至2026年策略計畫已接近完成。

第一個策略目標是在使用高品質數據、資訊進行決策的過程中，以有效及透

明的方式讓利益關係者參與 NRC 的活動，從而激發他們的信心，展望未來，

NRC 將持續發展數據管理結構，以幫助人們了解數據在決策過程中的重要

性。第二個策略目標是持續培育一個健康的組織，透過培養組織文化，使人

員能夠接受變化並做出即時且高品質的決策。NRC 專注於為人員提供必要的

知識管理工具及政策，以利關鍵知識的傳承。另由於退休造成的人員減少，

已通過核能管制學徒計畫增加了招聘人員的員額。最後，第三個策略目標是

確保安全可靠地使用放射性材料。對於運轉中的核子反應器，NRC 正進行多

項研究工作，以確保安全可靠地使用先進無線通訊。對於新型核子反應器，

NRC 將發展相關分析程式及工具，以驗證申照審查時經營者提交的分析結

果。 

由於越來越多核電廠進入除役階段，核電廠除役安全管制佔 NRC 工作量

的比例也越來越高。NRC 已與美國聯邦機構合作更新了輻射調查的指引，並

正 在 制 定 地 表 面 下 調 查 及 離 散 放 射 性 粒 子 (Discrete Radioactive 

Particles)的相關指引。另一個關注的領域是商用用過核子燃料獨立貯存設

施(Independent Spent Fuel Storage Installation，簡稱 ISFSI)的發照及

監管，目前 NRC監管分布在 35 個州的 80個 ISFSI。 

演講的最後 Dan Dorman 先生引用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的一句話：「動蕩時期是一個危險時期，但最大的危險是我們否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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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回顧過去幾年 NRC 在極具挑戰性的環境下取得的所有成就，他可以自豪

地說 NRC沒有否認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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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會議 

(一)T2「Licensing and Oversight Lessons from the Pandemic」 

本議題研討由 NRC 反應器及應變整備部門(Reactor and Preparedness 

Programs)副執行長(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Darrell Roberts 先生主

持，並邀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聯邦核能管制局(Federal Authority for 

Nuclear Regulation)局長 Christer Viktorsson 先生以「Licensing and 

Oversight Lessons from the Pandemic」為題、南非國家核能管制局

(National Nuclear Regulator)首席執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 

Bismark Tyobeka 先生以「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Oversigh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Lessons Learnt in the South African Context」

為題、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Authority)監管規劃及

協調處(Oversight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Division)處長 Toshiyuki 

Koganeya 先生以「Lessons and Learn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Japan」為題發表演說及進行意見交流。 

自從 2020年 COVID-19疫情爆發，NRC即考量疫情可能會對核電廠管制造

成的影響，並採取因應措施，相關資訊皆公布在 NRC 官方網站上的 COVID-19

專區。舉例來說，盡可能使用遠端工具來降低到電廠視察的人數、運轉員考

試照常辦理但延後一些視察活動(例如緊急應變視察、保安視察、輻防視察

等)，同時也持續更新相關的幕僚導則(Interim Staff Guidance, 簡稱 ISG)。

疫情爆發至今已兩年多，NRC 的經驗回饋認為某些視察活動無法採用遠端的

方式，例如保安視察、問題確認與解決相關視察、電廠設備狀態相關視察

等。然而，某些視察活動則從任何場所都可以有效且有效率地執行，例如審

閱經營者提供的紀錄及文件、使用遠端工具與電廠技術人員討論等。 

1.「Licensing and Oversight Lessons from the Pandemic」 

Christer Viktorsson先生提及在疫情期間 Barakah核電廠申照管制的

經驗，Barakah 核電廠共有 4 部 APR-1400 機組，其中 1、2 號機已開始商

轉，3、4 號機仍在建造但已完成大部份的基礎工程，且 3 號機的運轉執照

申請正在審查中。1 號機於 2020 年取得運轉執照，2 號機則於 2021 年取得

運轉執照，由於 2部機組是完全相同的設計，2號機審查時產生的議題及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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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時程都大幅減少。自從 2020 年 COVID-19 疫情爆發，聯邦核能管制局即

成立因應疫情的工作小組，討論疫情期間需要的作為，並建立居家辦公系

統。此外，同時舉辦了數場工作坊，讓員工可以盡快適應新的工作模式。

迄今，聯邦核能管制局仍採用居家辦公來確保管制活動持續進行。 

2.「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Oversigh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Lessons Learnt in the South African Context」 

Bismark Tyobeka先生提及南非共和國將其國內的疫情警戒分為五個等

級(等級五為最嚴重)，目前該國國內疫情狀況為等級一，並已持續五個月

以上的時間，處於穩定狀態。疫情期間核電廠採取的措施包含以電話或視

訊方式召開會議、減少在廠內的員工人數、大修期間須有 72 小時內檢驗陰

性證明等。為了讓管制活動持續進行，國家核能管制局採取的措施包含視

疫情調整視察的時程、利用電廠的資訊及資料庫監控電廠績效、減少在辦

公室的員工人數以維持社交距離等。由於南非共和國在疫情高峰時曾採行

全國性封鎖的措施，國家核能管制局要求經營者評估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施

行緊急應變措施，並證明其有效性。 

3.「Lessons and Learn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Japan」 

Toshiyuki Koganeya 先生提及日本在疫情期間曾發布四次緊急事態宣

言，疫情期間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將申照管制相關會議改以視訊方式辦

理、駐廠視察員分為兩組並分艙分流、延後某些團隊視察等。第一次緊急

事態宣言期間，由總部派往電廠執行視察的人員必須先在當地旅館居住兩

週後再進入電廠，然而，由於此措施太過於無效率，第一次緊急事態宣言

之後即未再執行。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的經驗回饋認為遠端工具可幫助

管制活動有效且有效率地進行，採用遠端方式與經營者的互動也越來越

多，但現場巡查及到現場與電廠人員溝通仍是不可少的。 

(二)T8「Making Effective Decisions in Using Defense in Depth, Safety 

Margins, and Risk!」 

本議題研討由 NRC 核子反應器管制署(Office of Nuclear Reactor 

Regulation)副署長 Andrea Kock 女士主持，並邀請美國核能協會(Nuclear 

Energy Institute，簡稱 NEI)首席核能官兼資深副總裁(Chief Nuclear 

Officer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Doug True 先生以「Risk-in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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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making: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為題、加拿大核

能安全委員會資深 PSA(Probabilistic Safety Assessment)技術專家 Smain 

Yalaoui 先生以「Risk Informed Decision Making in Canada」為題、NRC核

能管制研究署風險分析科科長 Mark Thaggard 先生以「Perspective on 

Safety Improvements for Commercial Nuclear Power Plant」為題、NRC核

子反應器管制署風險評估科科長 Mike Franovich 先生以「 Safety 

Improvements Using Risk Insights」為題發表演說及進行意見交流。 

1.「Risk-informed Decision-making: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Doug True先生提及風險告知可讓用來增進安全的資源做最有效率的分

配，並且可以專注在真正影響安全的議題，避免將精力浪費在對安全影響

輕微的議題上。風險告知使用 PRA(Probabilistic Risk Assessment)工

具，但須注意的是，PRA 並非萬能，必須正確的使用，尤其必須清楚認知

不確定性的存在。為了解決 PRA的不確定性，RG 1.174(An Approach for 

Using Probabilistic Risk Assessment in Risk-Informed Decisions on 

Plant Specific Changes to the Licensing Basis)提供決策的架構。至

今風險洞見已經用在預期暫態未急停、電廠全黑、BWR馬克 I、II型圍阻體

排氣及補水等法規的修訂。 

2.「Risk Informed Decision Making in Canada」 

Smain Yalaoui先生提及風險告知決策原則包含(1)符合相關法規、(2)

維持深度防禦、(3)維持安全餘裕、(4)風險影響可接受，及(5)監控的效

能。加拿大從 2000 年代開始增加風險告知決策的使用，最新發布的管制文

件例如 2018年的 REGDOC-3.5.3(Regulatory Fundamentals)，及 2019年的

CSA N290.19(RIDM for NPPs)。此外，亦發展了 PSA 工具(稱為 Risk 

Handbook)來協助各種管制活動，例如大修計畫中的風險管理、核電廠延役

計畫申請、嚴重事故處理指引發展、緊急應變計畫演習等。並強調發展風

險告知決策的相關指引，對管制程序的透明化及可重現性有很大的幫助。 

3.「Perspective on Safety Improvements for Commercial Nuclear 

Power Plant」 

Mark Thaggard先生提及 1988年至 2000年間 NRC對核能工業界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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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變 革 ， 包 含 電 廠 全 黑 法 規 、 個 廠 評 估 (Individual Plant 

Examinations Program)、維護法規、NRC 安全目標政策及 PRA 政策聲明

等，讓美國每部機組每年平均急停次數及每年重大事件平均件數都呈現明

顯下降的趨勢，顯示核能安全的提升。2020 年至今的管制要求變革則包含

反應器監管方案、B.5.b、FLEX、設計加強等，但對核能安全的提升不若

2000 年以前明顯，原因之一是這些變革可能尚未完全實現。 

4.「Safety Improvements Using Risk Insights」 

Mike Franovich 先生同樣提及 RG 1.174，在最新的版本中加入了關於

決策偏差的部分，在決策時必須意識到可能受到偏見影響的部份。NRC 現

在使用的是稱為「Be riskSMART」的架構，該架構在 NUREG/KM-0016(Be 

riskSMART: Guidance for Integrating Risk Insights into NRC 

Decisions)中有詳細介紹。他並舉了幾個實際應用的案例，例如 Duane 

Arnold 核電廠在 2020 年 8 月 10 日發生的強對流風暴事件，此事件造成

Duane Arnold 核電廠喪失廠外電源，且緊急廠用水系統的功能，因為吸入

河流中的碎屑受到影響。NRC 使用 LIC-504(Integrated Risk-Inform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or Emergent Issues)導則決定應採取的管制

措施，並使用「Be riskSMART」架構進行經驗回饋。 

(三)W14「Reactor Decommissioning: Planning for Tomorrow」 

本 場 會 議 由 除 役 、 鈾 回 收 及 廢 棄 物 計 畫 處 (Division of 

Decommissioning, Uranium Recovery, and Waste Programs)副處長 Ashley 

Roberts 女士主持，她提到隨著核電廠除役機組數量的增加，為了因應這種

情況，NRC 持續從過去經驗學習，採取風險告知式之管制作法。本場會議研

討分別由除役科科長 Bruce Watson 先生以「Looking Forward in the 

Reactor Decommissioning Program」為題、資深計畫經理 Dan Doyle 先生以

「Status of the Decommissioning Rulemaking」為題、資深風險分析師

Cynthia Barr女士以「Guidance and Other Decommissioning Initiatives」

為題以及美國核能協會(NEI)的 Bruce Montgomery 先生以「Accelerated 

Decommissioning, A Key Ingredient to Nuclear Sustainability」為題共

同發表演說。 

1.「Looking Forward in the Reactor Decommission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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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Watson先生說明核設施執照終止規定於今(2022)年將滿 25年，

該規定為績效基準、風險告知式，提供彈性給予持照者。自從 1996 年起，

已有 751個核物料廠址、18座研究用反應器以及 11座動力用反應器完成執

照終止。對於動力用核子反應器，除役後廠址縮減為僅剩用過核子燃料乾

式貯存設施。今(2022)年也是 10 CFR Part 20 立法 40 年，以及 NRC 與

EPA(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除役備忘錄簽訂 20年。去(2021)

年 NRC 進行的重要工作包括：Humboldt Bay 核電廠執照終止，完成廠址釋

出，僅留下乾貯設施；完成 General Tomix 兩部研究用反應器除役；Sigma 

Aldrich 核物料設施執照終止等審查案。召開 Indian Point 與 Duane 

Arnold 核電廠除役報告(Post Shutdown Decommissioning Activities 

Report)公眾會議。也規劃 Diablo Canyon 核電廠除役之公眾會議，但因受

疫情而延後。他表示與利害關係人的溝通是未來可以精進的部分，包括與

州政府、地方政府溝通除役規劃。除役社區委員會(Decommissioning 

Community Advisory Board)會議若受邀也要積極參與。預計 2034 年前，

還有 20 個機組執照要申請終止。未來同時間內可能會有 9 至 10 份執照終

止計畫(License Termination Plan，簡稱 LTP)送審，NEI 已在發展 LTP導

則，希望未來除役計畫文件能有良好品質。 

2.「Status of the Decommissioning Rulemaking」 

Dan Doyle 先生說明本次 RIC會議舉辦時間，NRC正好於前一週(3月 3

日)公布除役法規(87 FR 12254)，目前開放給公眾評論。除役法規係要處

理電廠從運轉進入除役，管制目標仍在於維持安全、效率及有效的除役進

程，降低持照者對於現行管制要求提送變更或豁免案件。法規意見徵詢期

至 5 月 17 日，其後 NRC 工作人員將檢視所有評論，預計 5 月底前將召開公

眾會議。後續將再更新法規內容，預計 2023 年秋季進行 NRC 委員投票。他

表示除役期間典型修改案，包括變更緊急計畫、技術規範，以及改由燃料

安全管理員(Certified Fuel Handlers)取代持照運轉員。典型的豁免案包

括緊急應變、保安、除役信託基及用過燃料管理等。持照者也要求放寬福

島事故管制要求。除役法規之制定，可以讓上述申請案，更有效率、可以

預測。NRC在 2016年 10月公布一份報告，彙集 2013年至 2016年除役管制

活動之經驗回饋，除役法規亦參考此份文件。 



15 

NRC簡報提出的 Regulatory Guidance 草案，羅列如下： 

 DG-1346, “Emergency Planning for Decommissioning Nuclear 

Power Reactors” (new) 

 DG-1347, “Decommissioning of Nuclear Power Reactors” (RG 

1.184, Rev. 2) 

 DG-1348, “Assuring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for 

Decommissioning Production or Utilization Facilities” (RG 

1.159, Rev. 3) 

 DG-1349, “Standard Format and Content for Post-Shutdown 

Decommissioning Activities Report”(RG 1.185, Rev. 2) 

NRC 亦在研擬分階段(Level)管制原則，Level 1 為永久停止運轉且燃

料移出反應器、Level 2 為燃料充分冷卻，對沸水式電廠為 10 個月，對壓

水式電廠為 16 個月。Level 3 為燃料移置於乾貯，Level 4 為所有燃料移

出電廠外。依據上述階段決定緊急計畫整備、保安、資安、除役基金等管

制之放寬。 

3.「Guidance and Other Decommissioning Initiatives」 

Cynthia Barr女士說明 NUREG-1757,“Consolidated Decommissioning 

Guidance”第 1 卷(Volume)將於今年年底發布第 3 版草案供大眾評論，重

要變更如：電廠進入除役階段的費用(fee)、納入 10 CFR 20.1406 污染最

小化對應的導則、更新廠址除役管理計畫 (Site Decommissioning 

Management Plan, 簡稱 SDMP)。第 2卷第 2版草案(ML20273A010)先前已公

告並蒐集意見，預計於今年夏季公布定稿版，主要更新為劑量評估模式與

輻射特性調查方法。 

另外，NUREG-1575, “Multi-Agency Radiation Survey and Site 

Investigation Manual (MARSSIM)”已發布近 20 年，近期也更新至第 2

版，重要更新如：對於統計測試與相關參數提供額外範例與導則、更新現

場輻射偵測儀器之資訊、增加附錄 E 等。草案供大眾評論至今年 2 月，蒐

集之重要意見如：偵檢掃描需考量事項、若干項目需增加導則、量測品質

與不準度議題等。 

此外她提到其他發展中的導則，包括地表面下調查導則(Sub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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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s Guidance)、離散放射性粒子導則(Discrete Radioactive 

Particles Guidance)、目視取樣計畫程式精進(Visual Sample Plan 

Computer Code Improvements)，NRC均會在完成後先讓公眾提供意見。 

4.「Accelerated Decommissioning, A Key Ingredient to Nuclear 

Sustainability」 

Bruce Montgomery 先生為來自美國核能協會 (Nuclear Energy 

Institute, 簡稱 NEI)的代表，他提到運用商業模式，從電廠停機進入除役

到恢復成綠地，典型時程只要 8 年。去年業界重大成就案例，如 Energy 

Solution公司團隊將 Oyster Creek反應爐完整包裝並外運，無需於廠內切

割。另外 Pilgrim 電廠從停機到燃料全部移至乾貯僅花 30 個月，這是除役

進行的關鍵工作。他認為目前除役面對的挑戰，包括需要永續(durable)的

管制架構，現行管制作法會有太多修改申請案與豁免申請案。另外除役工

作也需要企業界高度的合作，以降低風險及提昇績效。此外要有穩定、實

際與風險告知的執照終止程序。NEI 目前正在建立執照終止程序(License 

Termination Process, NEI 22-01)，預計今年 6月送 NRC 審查，期望年底

獲得 NRC同意。 

(四)W16「Be riskSMART: Real Examples and Real Impacts」 

本場會議由 NRC 財務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副首席財務官(Deputy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Ben Ficks 先生

主持，邀請新反應器管制署(Office of New Reactor Regulation)反應器安

全計畫專員(Reactor Safety Program Specialist) Reed Anzalone 先生、第

三區反應器計畫處第 2科(Division of Reactor Projects Branch 2, Region 

III)科長(Branch Chief) Billy Diskson 、核子保安與應變署(Office of 

Nuclear Security and Incident Response)保安風險分析師(Security Risk 

Analyst) Stacy Prasad女士，以及核物料安全與保防署(Office of Nuclear 

Material Safety and Safeguards)保防分析師(International Safeguards 

Analyst) Mirabelle Shoemaker 女士等人，共同針對「Be riskSMART: Real 

Examples and Real Impacks」主題，就部門業務職掌提出案例說明。 

Ben Ficks先生首先說明去年 3月 NRC已公布“Be riskSMART”相關指南

(NUREG/KM-0016)，並開發訓練課程給 NRC 工作人員，迄今超過一半 NRC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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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訓練。接著詢問出席人員是否聽說過“Be riskSMART”管制決策架構，

請大家線上投票，投票結果有 61%聽過，39%未聽過，他表示這個調查有助於

接下來的會議。 

接著 Reed Anzalone 先生介紹“Be riskSMART”為整合性風險告知決策

架構，包括第 1步：要清楚問題所在(Be clear about the problem)，第 2

步：聚焦(Spot)重點？什麼可能出錯？後果為何？可能性有多大？第 3 步：

管理(Manage)能做的事情，思考風險與效益。第 4 步：基於風險(Risk)考量

做出決策，採取行動(Act)，第 5 步：了解(Realize)行動結果。第 6 步：教

(Teach)別人學到的東西。此外，若條件發生變化或有新資訊時，須立即重新

決策。 

本議題研討與核電廠管制相關的第一個案例為正在建造中的 Vogtle 3 號

機與 4號機，均屬西屋公司 AP1000 反應器。依 10 CFR 52.103(g)規定，在正

式運轉前，須經 NRC 提出視察結果確認符合相關接受準則。然而有些因素使

得 NRC 可能無法適時提出視察結果。透過“Be riskSMART”分析評估後，NRC

採取人員訓練、兵棋推演(tabletop exercises)、以及建立新導則供幕僚使

用等方式來因應。 

第二個案例為壓水式反應器大修停機時，檢查發現反應爐蓋控制棒驅動

機構(CRDM)與漏斗(Funnel)脫開，這個議題涉及機組起動後的安全性，NRC

必須決定電廠修理作業進行時適當的監管作法。NRC使用“Be riskSMART”幫

助做決定，評估結果決定聚焦在防範異物入侵作業上，對於其他方面的作

業，因屬電廠例行性作業，故採用例行性之視察頻度。拿修理作業過程中可

能發生之紀錄不正確來說，紀錄錯誤的風險能夠被起動過程中的多重測試所

管控。電廠完成檢修後，起動過程均沒有問題。此為 NRC 使用最少資源，著

眼於最具重要性議題，進行管制之案例。 

第三個案例是關於 RG 1.99，其為反應爐壓力槽輻射脆化模式，機組於超

過 40 年之運轉期間，模型可能不夠保守。NRC 考慮各種模式不保守的可能

性，並進行機率破壞力學評估，發現脆性破壞的風險很低。經採用“Be 

riskSMART”進行評估，認為當前模式尚為足夠，但仍將根據 10 CFR 50 附錄

H持續收集數據，以確保模式持續保有適切性。 

第四個案例為新電廠運轉人員之執照測驗，通常可依 10 CFR 55.47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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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人員於同型電廠之運轉操作經驗，免除轉換後部分運轉人員執照測驗

科目。然而 Vogtle 4 號機之運轉人員是來自 Vogtle 3 號機，而 Vogtle3 號

機亦屬興建中機組，故對於人員運轉操作經驗之認定有疑義。NRC 幕僚運用

“Be riskSMART”，發現有適法性的問題，但也不認為有必要對 Vogtle 4 號

機運轉人員進行執照測驗，所以最後決定採取豁免案方式。 

第五個案例為透過“Be riskSMART”分析，協助第三區(Region III)辦

公室指派大修專責視察員(dedicated inspector)來協助查證電廠大修時之風

險管理。大修視察為基礎視察項目之一，視察程序書包含多種視察要求，但

並非所有視察要求都有相同風險重要性。隨著電廠大修工期逐漸變短，也讓

駐廠視察員越趨困難專注於最具安全重要性的議題上。當大修排程變動時，

工作順序與工作風險評估，可能消耗視察員大量時間並轉移注意集點。透過

“Be riskSMART”分析增加大修專責視察員之作法，允許駐廠視察員仍然掌

握所有大修活動，以及相對應的風險，而專責視察員負責密切關注特定的大

修活動，以及相關的突發事件。 

(五)TH21 「Are We Observing More Extreme Weather Events that Affect 

the Risk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 

本議題研討由核能管制研究署績效與可靠度處風險分析科科長 Mehdi 

Reisi-Fard 先生主持，並邀請國際原子能總署核設施安全處廠外事件科科長

Paolo Contri 先生以「Climate Change Impact on the Safety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為題、西北太平洋國家實驗室研究員 Lai-yung Leung 女士

及地球科學家 Rajiv Prasad 先生以「Extreme Weather hazards to Nuclear 

Power Plants-A Regional Perspective」為題、核能管制研究署績效與可靠

度處風險分析科資深可靠度工程師 Christopher Hunter 先生以「Weather-

Related Loss of Offsite Power Trends and Risk Insights」為題、美國

電力研究所(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風險與安全管理首席計畫

經理 Fernando Ferrante 先生以「Observations on Extreme Weather and 

Impacts on Nuclear Power Plants」為題表演說及進行意見交流。 

1.「Climate Change Impact on the Safety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 

Paolo Contri 先生提及與安全相關的氣候變量包含事件規模、危害形

式、危害來源、複合式危害、頻率增加、發展速度增加等。要強調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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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氣候變遷，某些在選址的時候篩濾掉的天災應該重新納入考慮，例如

位在較高緯度的核電廠應考慮凍土層融化。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的核設施

事件回報系統(Incident Reporting Systems for Nuclear Installations)

的資料顯示，近年來因為天災回報的事件顯著增加，這些事件大部分發生

在俄羅斯、芬蘭、加拿大等國家，而影響核電廠最常見的範圍包含電力相

關組件、廠用水系統等。鑒於這些案例，篩濾天災的方法應提升，定期的

危害審查應比以前更加重視。此外，對於超越設計基準事故餘裕及瀕危效

應(cliff-edge effect)的風險評估越來越重要，這也是從日本福島事故中

學習到的經驗。 

2.「Extreme Weather hazards to Nuclear Power Plants-A Regional 

Perspective」 

西北太平洋國家實驗室自 2014 年至 2019 年為 NRC 執行了氣候變遷影

響的相關研究，並完成了 4 份報告，第 1 份報告的研究範圍是全美國；其

它 3 份則側重於美國的局部地區，包含東南部、中西部，及東北部，這 3

個局部地區也是美國大部分核電廠的所在地。至本世紀末的預測顯示，無

論在夏天或冬天，與上個世紀相比發生極端高溫的天數都將上升。夏天因

為土壤較乾的緣故，暖化的現象將更為顯著。此外，暖化造成空氣中的水

分增加，發生極端降雨的機會也因而增加。美國東南部的一個大問題是海

平面上升，這可能會在漲潮時造成洪水(sunny day flood)，尤其容易發生

在佛羅里達州及南卡羅來納州。美國中西部特別提到的是中尺度對流系

統，該系統是雷暴(thunderstorm)的最大型式，常發生在溫暖的季節，氣

候模型預測未來中尺度對流系統的規模會變得更大、強度會變得更強。美

國東北部在冬季及夏季都會經歷許多溫帶氣旋，氣候模型預測未來每年溫

帶氣旋的總數將會減少，但強度則會增強。氣候變遷可能會影響核電廠的

運轉，而這些研究成果可幫助核電廠提早做準備。 

3. 「 Weather-Related Loss of Offsite Power Trends and Risk 

Insights」 

Christopher Hunter 先生提及由 Idaho 國家實驗室執行的喪失廠外電

源事件(Loss Of Offsite Power, 簡稱 LOOP)研究，由 2006 年至 2020年的

統計數據顯示，發生 LOOP事件的頻率是降低的，其中天氣因素導致的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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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共有 19件。另外由 1997年至 202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LOOP事件的平

均持續時間有上升的趨勢，尤其是由開關場導致的 LOOP 事件，而天氣因素

導致的 LOOP 事件平均持續時間約 48 小時。他並舉了幾個近年來發生的天

氣相關 LOOP事件案例，包含 2020年 8月由風暴導致在 Brunswick電廠 1號

機的 LOOP事件、2020年 8月由強對流風暴(風速每小時 100至 130英里)導

致在 Duane Arnold 電廠的 LOOP 事件等。由這些事件得到的一般性風險洞

見為：單一機組(有兩部緊急柴油發電機)的電廠最大風險為電廠全黑，而

對多機組的電廠而言，因為有額外的共用緊急柴油發電機可以避免共因失

效，發生電廠全黑的風險顯著降低。此外，使用 FLEX 設備可顯著降低事件

的影響。 

4.「Observations on Extreme Weather and Impacts on Nuclear Power 

Plants」 

Fernando Ferrante先生提及美國電力研究所在核電廠相關各領域所做

的研究，在廠外危害資訊彙編方面，美國電力研究所審視了過去 5 年超過

1000 件的新資訊，包含降雨量、東海岸海嘯、地震、龍捲風等相關研究，

並研究核電廠的原始設計是否有足夠餘裕可承受這些天災，目前的研究結

果認為核電廠仍有足夠餘裕，但這不代表可忽視氣候的變遷。針對全球的

氣候變遷，美國電力研究所出版了一份白皮書「 Nuclear Plant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以審視氣候變遷對核電廠

的潛在影響。影響核電廠的關鍵氣候變量包含氣溫、極端風暴、海平面上

升、冷卻水(水溫及水量)等。經營者必須確認氣候變量的危害、對核電廠

的風險、核電廠的弱點。未來 20 年，因為氣候變遷，天氣相關危害的嚴重

性很可能會與今日大大不同，經營者必須發展因應的計畫來維持核電廠承

受天災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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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第 34 屆 RIC 會議計有超過 3,600 人登記參與，來自 40 多個國家，出席單

位涵蓋核能管制機關、核能研究機構、核能工業界、核能電廠業主與民間

團體等，今年度研討圍繞「preparing for tomorrow」為題。參與此項會

議有助了解國際核能趨勢、其它世界各國所面臨的核能議題及因應對策，

相關經驗可作為我國核能安全管制作業精進之參考，建議未來仍應持續派

員參與此項會議。 

二、因受 COVID-19 疫情影響，本屆 RIC 會議採虛擬會議(virtual meeting)方

式召開，以便各國核能界與關心人士於疫情期間能順利參加，惟虛擬會議

有訊號可能不穩定、無法與講者面對面溝通、缺少會議後交流機會等缺點，

建議未來 RIC 會議恢復實體舉辦(或以混合式會議舉辦)時，優先考量派員

參加實體會議。 

三、我國核一、二、三廠運轉執照陸續屆期，目前已有 3 部核能機組進入除役，

尤其我國核一、二廠有反應爐核燃料無法退出之情況，預期除役相關管制

作業將更具挑戰性。美國核管會近期提出除役法規草案與導則，管制目標

在於維持核電廠安全及有效的除役進程，降低持照者對現行管制要求之變

更或豁免申請，建議持續關注美國除役電廠管制作法及發展情形，以作為

國內管制之參考。 

四、本屆 RIC會議包括主席及委員演說中均提到 NRC轉型或變革，轉變過程 NRC

須維持獨立之管制機關，秉持安全目標任務，並要採風險告知式管制，以

聚焦最具安全性的議題。日前行政院已通過組織改造方案，原能會由現行

二級部會，改制為三級核能安全委員會，其所轄之核能研究所則改為國家

原子能科技研究院，成為行政法人。國內核能管制機關層級調整與核能研

究單位改制，預期對既有管制體系與運作有所影響，建議追蹤 NRC 組織轉

型或改革相關的因應作法，作為我國核能管制機關調整之參考。 

 

  



22 

附件、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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